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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區治安到社區照顧 
 

■劉毓秀／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 

 

要解開女性身上的枷鎖，讓「平等」實現在女性和女性所照顧的弱勢

身上，就必須將照顧工作大幅度從私領域和私部門，轉移至公部門和

社區或基層單位。而唯有用社區的力量對所有小孩提供普及化的高品

質照顧服務，才能保證最大多數的小孩得到好好成長的機會。 
 

一、從社區照顧到社區治安，

從婉如到婉如基金會 

話說 1995年，為了釐清台灣婦女的處

境，以便掌握婦運的方向，包括筆者在內

的八位學者進行《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的撰寫工作，嘗試呈現並分析台灣婦女處

境現狀，並對社會未來的走向提出建言。

在白皮書中壓軸的「結論：男女共治共享

的國家藍圖」一章中指出，男女平等必須

在全民平等的基礎上實踐，因此，男女共

享國家政策的決策權，以及國家資源的平

等分配，尤其是普及福利制度的建立，便

成為邁向男女平等的理想社會的不二法

門。  

其後，我們努力朝著以上的願景邁進，

我們發現，被視為「女性天職」的照顧工

作，包括小孩、老人、殘障及病患的照

顧，被交由個別女性家屬於私領域中以無

酬無休的方式進行，造成女性孤立、經濟

無法獨立、公共事務參與權受剝奪、得不

到應有的國家資源分配，如此連帶造成被

照顧者的需求受社會忽視。弱勢的女性，

和受她們照顧的老小、病患，兩者被綁在

一起，互相拖累，加重對方的弱勢。  

為了探討上述困境的解決之道，我們於

1996年年初再度組成工作小組，並於次年

將研討成果編撰成專書出版，書名就叫

《女性、國家、照顧工作》。在這本書

中，我們明確闡說，要解開女性身上的枷

鎖，讓「平等」實現在女性和女性所照顧

的弱勢身上，就必須將照顧工作大幅度從

私領域（家庭）和私部門（市場或營利的

業界）移至公部門（政府）和社區或基層

單位（如鄉鎮）的重疊面。  

在婉如遇難的一個多月前，我們談過上

述的想法。當時身為民進黨婦女部主任的

婉如告訴我們，她想要把這樣的政策方向

推銷給民進黨。她希望我們趕快展開工

作，定期討論，將理念轉化為行動方案。  

同時，我們也開始在陳水扁市長掌舵的

台北市，經由「台北市政府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的管道，努力為婦女的社區經營

紮根。那時，我們樂觀地期待，在一段時

間的醞釀與實驗之後，由女性主導的社區

福利服務（托育、安養等）列車就可以正

式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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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到，1996年底婉如遇難。我們查

證統計資料，發現婉如的遭遇絕非特例：

根據該年警政統計，台灣暴力犯罪的受害

者中，女性高達百分之五十七點多。以上

的數字還不包括報案率極低的性暴力和家

庭暴力案件。極少從事暴力犯罪、被認為

柔弱需要保護的女性，成為暴力犯罪者下

手的主要目標！  

婉如遇難以後，我們籌組「彭婉如文教

基金會」，同時將生活環境的治安維護列

為基金會成立初期的主要工作項目。我們

全力投注於此，原先約定跟婉如一起努力

的普及化社區福利服務系統的建立，暫時

被擱置下來。  

二、從社區治安到社區照顧 

我們相信，唯有將治安的維護落實在所

有的社區，才能有效防治類似婉如遇害的

案件發生。我們運用「台北市政府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的管道，先召集台北市六

個社區的婦女，和四個相關的社運與專業

團體，探討社區治安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解決。我們決議：必須

將社區治安政策的研議、決策和執行，交

由社區的各方，包括警察、居民、學校、

里長……等等，共同去做。  

在爭取將前述做法列入台北市警察局的

的正式工作項目之後，我們開始進入社

區，喚起居民身體力行，結合警察、商

店、學校，以及其他的公、私機構，共同

出力維護社區的治安。  

在前述過程中，我們碰上了棘手的少年

犯罪或行為偏差問題，因此發展出第一個

社區福利服務計畫，那便是「社區少年認

輔」，由社區居民（大多是國中義工家

長）和學校合作，認輔有適應困難、行為

偏差、有暴力傾向的少年。  

在累積眾多社區少年認輔的案例之後，

我們發現，這些孩子當中有相當的比例從

小就沒有好好成長的機會。由於種種因

素，他們沒有學會如何讀書學習，如何與

人溝通相處，如何因應社會環境；他們毫

無成就感，沒有人指點他們做生涯規劃，

甚至沒有人好好教他們如何生活，因此他

們特別容易擁抱便利的流行價值，以致容

易沈淪或鋌而走險。我們深刻感受，唯有

用社區的力量對所有小孩從小提供普及化

的高品質照顧服務，才能保證讓最大多數

的小孩得到好好成長的機會，這無疑也是

給台灣社會最好的機會的做法。  

因此，我們結合台北市已經推行社區治

安的幾所小學的社區家長和熱心居民，以

及教育局和校方，利用學校的空間，對有

需要的家庭和小孩提供成本價、人性化的

的「社區大家庭」模式的課後照顧服務，

稱為「社區課後照顧支持系統」，這是我

們正式走向普及化福利服務提供的關鍵性

的一步。  

三、社區照顧方案及實施現況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正式推展的普

及福利方案計有：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在社區培訓專

業保母，舉行定期在職訓練和家庭訪視，

並免費協助幼兒父母就近找到可靠的保

母。目前已於台北市的五個區成立工作

站，並即將於高雄市推展。  

「社區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結合學校

和社區，配合社區父母上下班時間，提供

成本價、高品質的「社區大家庭」式課後

照顧與教育，貧困兒童由婉如基金會募款

免費照顧。目前已於台北市、台北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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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高雄縣共十三所國小開辦，另外，

台南市也即將加入。九二一地震之後，我

們已於災區的東勢和埔里，針對五所國小

的數百名學童（大部分為低年級）提供課

後照顧，並即將於中寮、南投等地提供。  

「社區兒童及少年認輔」，培訓社區義

工，結合政府和社區資源，對遭遇成長困

難的兒童和少年提供生活和情感支持，幫

助他們平安成長。目前於台北市的三個社

區實施。  

除了上述方案之外，我們刻正著手規劃

「社區自治幼兒園」和「社區居家照顧暨

家事服務支持系統」，以便讓婦女所承擔

的照顧工作能得到全面性的合理解決。這

些照顧方案，加上「社區治安方案」（此

方案已由台北市推展到台北縣、高雄縣、

高雄市、花蓮縣的部分地區），若能落

實，婦女權益的保障才有一個堅實的基

礎。  

四、社區治安及照顧方案的原

則與願景 

我們的社區治安及照顧方案，其架構與

運作係遵循著下列原則：  

（一）是社區自治的實踐。由社區居民

和相關公部門組成委員會，負責規劃、決

策、執行、管理社區課後照顧事宜。由社

區規劃和執行，一方面能使服務的內容切

合社區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提供者即社

區居民本身，自然會有「好東西給自己

人」的心態，不吝盡心盡力，因此能夠有

助於長久維持良好的服務品質。  

（二）是男女共治、權責合一的實現。

前述社區自治的實踐，由擅長照顧事務的

社區居民直接參與規劃、決策與執行，而

照顧工作原本由女性擔負，女性素有這一

方面的知識、技術與敏感度，必然成為社

區此類事務的舉足輕重的規劃者、決策

者、執行者，如此將能做到權責相符，有

效提高兒童的教育與生活照顧的品質。  

（三）提供平價、高品質的普及化照顧

服務。社區課後照顧對一般家庭收取成本

價，對經濟有困難的家庭減免費用，以達

到服務社區所有有需要的居民的目的。普

及化意味量大，量大則能減低成本，一方

面減輕一般家庭負擔，另一方面也足以分

攤成本，輕鬆涵蓋低收入戶家庭兒童的免

費服務。維持相當的品質也是重要的，能

夠達成諸多好處：品質好，中產階級家庭

才會願意加入，才有可能達到普及化；所

有小孩，包括貧困家庭的小孩以及受家庭

輕忽的小孩，都能享受高品質的照顧與學

習，才能培養普遍高品質的國民，社會才

有較好的明天；對所有小孩提供普及化高

品質的照顧，才能確保所有小孩發展的平

等，以及更重要的是，養成他們平等的心

態，奠立社會團結（ solidarity，指的是人

與人的緊密聯繫）的基礎。  

（四）照顧工作的去商品化與去私領域

化。社區課後照顧由社區和相關公部門以

社區自治、住民自治的方式經營，完全不

營利。根據目前設計的辦法，經費是由政

府部門（學校）代收代辦，不經由婉如基

金會或社區委員會之手，杜絕利潤，使居

民享受成本價，如此切實做到去商品化的

目的。此外，由社區大幅度接手原本在家

庭內實行的照顧工作，一方面使兒童照顧

去私領域化，成為社會事務與政府施政項

目，從而得到社會資源的充分支持，另一

方面發揮支持家庭的效果，因應家庭需

求，使所有形態的家庭都能維持生命與生

活所需的基本功能。  



 社 會 文 化

 

8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期／1999.12.30 

（五）支持就業與提供就業。社區課後

照顧著眼於滿足小孩和父母雙方的需要，

其設計跟目前公辦托育服務，包括學校本

身所提供的課後活動服務，最大的不同之

一，在於服務提供的時間充分顧及父母就

業的條件，讓父母能夠安心就業。此外，

社區課後照顧運用的是社區的人力，因此

也對社區居民（尤其是婦女）提供就業的

機會。就提供社區婦女就業機會這點而

言，社區課後照顧跟市場業界最大的不同

之一，在於不會為了追求利潤而剝削女性

從業者，能夠給予她們合理的待遇，包括

完善的職前與在職訓練，間接保證其工作

品質。  

以上的原則，將被運用於婉如基金會跟

社區婦女合作的所有社區照顧方案上。而

整個社區照顧系統，又將被鑲嵌在更大的

社區自治系統裡。我們已經用社區治安的

落實行動證明：只要社區居民以及相關公

部門（如警察、學校等）被賦予機會，共

同面對問題，他們是會開誠佈公、集思廣

益、群策群力、不亦樂乎地一起努力的，

而成果也真的是看得見的！我們相信，台

灣社會的許多問題，從環保到教改，都將

可以用這個方法得到適時的有效解決。讓

社區住民以這種方式共同面對每天二十四

小時、每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生活基本需

求，可以想見能夠使社區居民真正成為

「生命共同體」，如此將能打造具有紮實

內容的「台灣認同」，而這認同將能催生

一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的大同世界。這美好的願景，無疑

足以鼓舞所有跟我們一起努力的社區居民

與公部門成員。          ◎  

 


